附件
[bookmark: _Toc50482769]授权委托书
四川振兴检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ookmark: _GoBack]本授权声明：***（比选申请人名称）***（法定代表人姓名、职务）授权***（被授权人姓名、职务）为我方参加贵公司“实时荧光定量PCR仪采购项目”比选活动的合法代表，以我方名义全权处理该项目有关比选、签订合同以及安排执行合同等一切事宜，我方均予以承认。代表不得转授权。
特此声明。


法定代表人签字：
授权代表签字：
比选申请人名称：***（盖章）
日          期：





承诺书
四川振兴检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我公司作为本次比选项目的供应商，根据比选文件要求，现郑重承诺如下：
一、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条件：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五）参加政府采购活动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不存在下列不良信用记录：
（一）供应商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
（二）供应商或其法定代表人或其拟派项目经理（项目负责人）被人民检察院列入行贿犯罪档案的；
（三）供应商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的；
（四）供应商被税收部门列入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的；
（五）供应商被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
三、本公司对上述承诺的内容事项真实性负责。如经查实上述承诺的内容事项存在虚假，我公司愿意接受以提供虚假材料谋取成交的法律责任。


比选申请人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
                                          年     月    日









廉洁参选承诺保证书
四川振兴检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为了积极响应贵公司实时荧光定量PCR仪采购项目比选工作，有效防止比选活动中商业贿赂、不公平竞争和违法违纪行为的发生，确保比选活动的公平、公正、公开、诚实信用和顺利进行，本参选人保证认真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各项政策规定、各项纪律和廉洁要求，在本次比选活动中，向贵公司郑重承诺如下事项： 
一、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贵公司有关廉政建设制度。
二、自觉遵守比选活动的各项纪律以及本次比选的各项具体要求，积极配合贵公司依法开展本次比选活动，维护正常比选秩序。
三、按照比选文件的各项具体规定进行比选，不隐瞒本单位比选资质、业绩、信誉等的真实情况，保证比选各项内容真实、有效、合法并符合规定，愿意承担虚构数据及伪造信息等有损诚信行为导致的一切不利后果。
四、保证不以他人名义参与比选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选。 
五、保证在比选过程中，不以任何方式与涉及选聘的部门及个人进行私下交易；不使用不正当手段妨碍、排挤其它比选单位或串通比选，不损害贵公司和其他比选单位的合法权益。不进行任何可能影响选聘工作公平、公正的活动。
六、保证不发生商业贿赂行为，不以任何方式向贵公司的工作人员赠送纪念品、礼品、礼金及有价证券;不宴请或邀请其任何相关人员参加高档娱乐消费、旅游、考察、参观等活动;不以任何形式报销其相关人员及其亲友的各种票据及费用;不进行可能影响比选、评选过程公平、公正的任何不正当活动。 
七、保证不向贵公司相关工作人员提供通讯工具、交通工具和高档办公用品等。
八、保证不向贵公司相关工作人员的配偶、子女、亲友等分包、转包比选项目或进行相关的关联交易。
九、保证不向贵公司相关工作人员支付好处费、介绍费、感谢费和回扣等任何不正当“报酬”。
十、在比选过程中，如发现贵公司相关工作人员在比选过程中有索要财物和要求违规进行关联交易等不廉洁行为时，坚决予以抵制，并及时向贵公司监督部门进行反映和举报。
十一、本承诺书作为响应文件及服务合同的附件，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十二、如发现本参选人有违反上述承诺，自愿接受取消比选资格及其他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和纪律的所进行的任何处理。
十三、本承诺保证书自签署之日起生效。



[bookmark: _Hlk101296116]比选申请人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 
                                                   年     月    日


